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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林姮伶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16
電子信箱：ks261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終字第11330319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-跑馬燈文字宣傳稿、附件2-宣導單張、附件3-宣導海報，本文附件請至下

載區（https://doc-attach.gov.taipei/public/AttachDownload.jsp）驗證
碼：OBDSNQ62

主旨：請貴單位協助宣導「1966長照專線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市府衛生局113年1月9日北市衛長字第113300204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有鑑於我國已邁入高齡社會，對於長期照顧服務之需求逐

年增加，為增強民眾對長照2.0政策及1966長照專線之知曉

度，並促進對高齡照顧議題與服務資源之關注，爰請協助

進行「1966長照專線」宣導。

三、該專線宣導方式可包含實體辦理講座、活動、平面媒體、

電視與廣播、網路媒體（如google聯播網、line@、臉書、

podcast、Youtube）、戶外媒體（如公車、捷運車廂、客

運、火車、站牌、車站、燈箱、大型看板、電視牆、垃圾

車、醫療院所或美食街等）。

四、檢送「1966長照專線」跑馬燈文字宣傳稿、1966宣傳單張

及海報，請下載後協助刊登及張貼宣傳。

五、為強化社會大眾對於長照服務及申請流程認知，衛生福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建安國小 1130117

*QTAA1136000409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部製作多元宣傳影片及相關文宣素材，並置於官網長照專

區（https://1966.gov.tw/LTC/mp-207.html）/影音與資

源/影音、平面文宣與活動項下，歡迎逕行下載並運用所轄

撥放管道廣為宣導。

六、請貴單位協助於113年4、7、10、12月的17日前，填復上一

季（1至3、4至6、7至9月、10至12月10日）宣導成果於

google表單（網址: https://reurl.cc/eL3M0K），並上傳

執行成果（如照片、截圖、播出證明、露出通路）等相關

之佐證資料。

七、參與人次計算方式為：

(一)影片觀看人數，以日期為截切點。

(二)平面媒體以單位發行量計算，網路媒體以點擊率計算。

(三)未能有實際觸及率，採推估方式者，應提供計算方式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(惇
敍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除外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
屬機關、社團法人台北市歐伊寇斯OIKOS社區關懷協會(附件另以電郵發送)、惇
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(附件另以電郵發送)

副本：

96


